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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 
 

1.目的与范围 

1.1 为加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CNAS）对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相关

认可工作的收费管理，规范认可收费行为，保护认可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的利益，特制订本

规则。 

1.2 本规则依据国家物价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与标准制订。 

1.3 本规则仅适用于 CNAS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相关的认可收费活动。 

 

2.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明日期的，仅

引用的版本适用；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适用。 

3.1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章程》 

3.2  ISO/IEC 17011：2004《合格评定—认可机构通用要求》 

3.3  CNAS-RL01《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可规则》 

3.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核定认可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字[2004]349

号） 

 

3.术语和定义 

本规则引用 ISO/IEC 指南 2、ISO/IEC 17000 和 ISO/IEC 17011 中的有关术语并采用

下列定义： 
3.1 认可：正式表明合格评定机构具备实施特定合格评定工作的能力的第三方证明。 

3.2 申请费：CNAS 受理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的认可申请时，向其收取的申请费用。 

3.3 评审费：CNAS 对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进行文件审查、

现场审查时，向其收取的评审费用。 

3.4 审定与注册费：CNAS 对符合要求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进行评定，颁发认可证书时，

向其收取审定与注册（含证书）费用。 

3.5年金：获准认可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每年支付给CNAS维持其相关认可资格的年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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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本费：制作文件的成本费用。 

 

4.收费原则与用途 

4.1 CNAS 本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向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和获准认可实验室/检

查机构收取费用。 

4.2 认可收费主要用于 CNAS 运作、缴纳国际认可合作组织的年金以及事业发展所需的支

出。 

4.3 支付认可评审人员的劳务费。 

 

5.收费项目与标准 

5.1 认可收费项目为：申请费（初次评审、复评审、扩项评审等申请时收取）、评审费（对

申请人进行文件审查、现场评审（包括初次评审、复评审、监督评审、扩项评审、纠正措

施验证评审等现场见证）时收取、审定与注册费（初次评审、复评审、扩项评审等时收取）、

年金和工本费。 

5.2 认可收费标准为： 

申请费：600 元； 

评审费：3000 元×人·日数； 

审定与注册费：2000 元； 

年金：1000 元； 

工本费：CNAS 印制文件资料实际支出的成本费。 

对境外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的相关认可收费标准，依据国际惯例，由双方协商并在合同

中约定。 

5.3 CNAS 根据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的规模和评审范围

的大小，以保证评审工作质量为原则，确定评审所需的人日数。 

5.4 评审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由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

承担。 

 

6.收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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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有义务向 CNAS 交纳规定的认

可费用。 

6.2 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应在向 CNAS 提出认可申请或

复评、扩项评审申请时交纳申请费，申请费一经收取不予退还。 

6.3 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应在评审后（不论评审结果如

何）交付评审费。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应在认可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交付审定与注

册费。 

6.4 CNAS 在收到申请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或获准认可实验室/检查机构评审费，以及审

定与注册费后，办理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相关认可证书及附件发放手续。 

6.5 获准认可实验室和检查机构应根据 CNAS 的通知，在每年第二季度交付上年度的年

金。 

 

7.附则 

7.1  本规则经全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 CNAS 主任批准后实施。 

7.2  本规则的修订和废止需履行相同的程序。 

7.3  本规则由 CNAS 负责解释。 

 

8.附件 

8.1 附件:《认可评审人日数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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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认可评审人日数核算方法 
 

1. 文件审查 

1.1 单一认可 

实验室或检查机构单一认可初评、复评时的文件审查或文件换版审查一般为 1-2 个

人日，对于规模较大、组织结构较复杂的实验室或检查机构初次文件审查将增加 1-2 个人

日。 

1.2 复合认可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复合认可的初评、复评时文件审查或文件换版审查一般为 3-4 个人

日。 

1.3 监督、扩大认可范围 

实验室/检查机构监督、扩大认可范围的文件审查的人日数一般为初评的二分之一。 

2. 现场评审 

实验室/检查机构的初评、监督、复评、扩大认可范围的现场评审包括管理体系评审

和技术能力评审两部分。 

现场评审的总人日数为上述管理体系评审和技术能力评审两部分之和。 

2.1 管理体系评审 

            实验室/检查机构 

                 总人数（人）

评审类型 

≤50 51-100 ＞100 

初评 3 人/日 4 人/日 5 人/日 

复评 2 人/日 3 人/日 4 人/日 

监督 1 人/日 2 人/日 3 人/日 

注：上述机构总人数包括其聘用的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 

2.2 技术能力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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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对实验室/检查机构的评审每个领域至少为 1 个人日。若一个领域内检测（校准）项

目超过 20，则每增加 20 个项目相应增加 1 个人日；  

2.2.2 对实验室/检查机构不作现场评审只进行文件审查的技术能力变更，根据审查情况按

0.25—3 个人日计算； 

2.2.3 对实验室/检查机构的授权签字人评审，按每人 0.25 个人日计算。 

 

3. 见证评审 

对检查机构初评、复评、监督、扩大认可范围的评审时需要实施的见证评审，根据

实际发生的认可评审员人日数计算。 

 

4. 不符合项纠正措施验证 

对评审中所发现的不符合项需现场验证的评审按 1-2 个人日计算。 

 

 


